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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團體及政府當局會商與團體及政府當局會商與團體及政府當局會商與團體及政府當局會商

( 立 法 會 CB(2)1180/03-04(06) 至 (09) 號 文 件 、

CB(2)1765/03-04(01)至 (21)號文件、 CB(2)1802/03-
04(01)號文件，以及CB(2)1808/03-04(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簡介

生署副署長應主席的邀請，向委員簡述擬議醫療

儀器規管架構的重點，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內 (立法
會CB(2)1180/03-04(06)號文件 )。

團體的意見

2. 主席邀請團體代表就醫療儀器的規管建議發表意

見，詳情載於團體各自的意見書內 (2004年 3月 31日發出
的立法會 CB(2)1180/03-04(08)至 (09)號、 CB(2)1765/03-
04(01)至 (16)號、 2004年 3月 31日發出的 CB(2)1903/03-
04(01) 及 (03) 號 文 件 ， 以 及 2004 年 4 月 1 日 發 出 的
CB(2)1918/03-04(01)號文件 )。

討論

3. 李華明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a) 醫生及牙醫的訓練是否包括使用激光及強烈脈

衝光儀器 (下稱 “彩光儀器 ”)，還是只限於向皮膚
科醫生提供使用此類儀器的訓練；及

(b) 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接獲多少宗有關醫生使
用激光及彩光儀器的投訴。

4. 香港大學副教授及皮膚科主任陳衍里醫生回應李議

員第一項問題時表示，醫療人員必須接受訓練，才可使

用及操作激光儀器。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皮膚科專科醫

生的專業試包括使用激光儀器的考試。若要參加使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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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儀器的考試，考生必須完成最少 48小時使用激光儀器
的實習訓練，以及修讀 48小時的授課課程。此等訓練標
準是根據美國激光醫學及外科學會採納的標準制訂。陳

醫生進而表示，激光／彩光儀器操作員必須熟悉皮膚科

知識。有關訓練在醫學院學士學位課程中開始提供，而

大部分醫生在修讀進修研究課程時亦接受臨床皮膚科訓

練。現時已有一套設計完善的課程，為專科學員提供此

等技術的適當培訓，接受培訓後，他們才能成為認可的

專科醫生；根據規定，醫學專科培訓需時 6年，修讀者不
僅須先讀畢醫學院課程，亦須完成實習。

5. 至於李議員第二項問題，消委會劉燕卿女士表示，

消委會在 2003年分別接獲 26宗及 14宗有關激光及彩光儀
器治療的投訴。當中 28宗投訴與此等治療引致的併發症
有關。在這 28宗個案中，25宗在美容院發生，3宗則在診
療所發生。不過，劉女士指出，並非所有涉及使用激光

及彩光儀器的投訴都向消委會提出，例如有些人會直接

向服務供應商追討賠償，或公開向傳媒表達不滿。劉女

士進而指出，單是不正確使用激光及彩光儀器的投訴數

字，未能可靠地評估使用此等儀器的風險。鑒於光顧美

容院接受激光及彩光儀器治療的人數急增及頗多，劉女

士希望美容業向政府提供更多與此類治療手術有關的資

料，以便為激光及彩光儀器的操作員制訂更完善的訓練

計劃。此等資料應包括美容院所採用的激光及彩光儀器

種類、提供激光及彩光儀器治療的美容院數目，以及受

僱於美容院使用及操作激光及彩光儀器的人數等。劉女

士補充，某些團體聲稱消委會導致政府建議對醫療儀器

實施規管，事實並非如此。政府在 2003年 5月已首次披露
有計劃對醫療儀器實施規管，而消委會則於 2003年 12月
才在《選擇月刊》發表有關不正確使用激光及彩光儀器

的文章。

6. 李華明議員進而詢問，美容業從激光及彩光儀器治

療取得的收入比例，以及受僱提供此類治療的人數。李

議員亦就建立發牌制度規管第 3B級及第 4級激光儀器的
管有，以及只限醫生及牙醫使用有關儀器的建議，徵詢

美容業的意見。

7. 香港美容業總會葉世雄先生回應時表示，難以就受

僱於美容院操作激光及彩光儀器的人數提供確切的數

字。葉先生推測，從售予美容院的此類儀器數目估計，

有關人數可達數千人左右。葉先生進而表示，雖然他不

知道美容業從激光及彩光儀器治療取得的收入比例，但

顯然此類治療正迅速成為美容院的主要收入來源。每次

治療的平均收費介乎 2,000至 3,000元之間，而整個療程平
均則由 10,000元以上至 20,000元不等。至於政府建議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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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制度，規管第 3B級及第 4級激光儀器的管有，並只限
醫生及牙醫使用有關儀器，葉先生表示，此項建議應不

是美容業關注的主要事項，因為只有少數美容院管有第

3B級激光儀器，而管有第 4級者數目更少。不過，葉先生
認為，由於醫療儀器的定義廣泛，醫療儀器的規管建議

會對美容業構成影響。若政府的原意是只限醫療人員使

用第 3B級及第 4級激光儀器，則規管範圍亦應只針對此等
儀器。

8. 李華明議員關注政府當局的文件內沒有提及擬議規

管醫療儀器對美容業的影響，並要求當局述明有關影

響。

9. 李卓人議員關注到若只限醫生及牙醫管有及使用第

3B級及第 4級激光儀器，消費者便沒有選擇，而治療的費
用亦會頗高。李議員進而表示，他不同意醫療界的意見，

就是醫療人員較非醫療人員更合資格使用及操作激光及

彩光儀器，即使後者曾接受這方面的認可培訓。

10. 陳衍里醫生提出以下理由，述明為何醫療界認為必
須由合資格醫生及／或牙醫或其授權人士使用及操作高

強度的激光儀器及彩光儀器   

(a) 有關科目的專科醫生及牙醫具備足夠的知識，

可診斷疾病及提供激光以外的治療方法。例如

患有皮膚癌的病人應以切除的方法治療，而非

使用激光；

(b) 有關科目的專科醫生及牙醫具備足夠的知識，

可判斷激光及彩光儀器可達致的臨床終點反

應。舉例而言，皮膚科醫生可評估供治療不同

皮膚狀況的激光儀器所達致的臨床終點反應。

這方面的知識十分重要，因為釋放過多能量，

便會產生不適當的終點反應，從而引致併發

症，例如永久灼傷；

(c) 激光手術一如其他模式的外科手術程序，亦可

引致若干為人熟知的併發症。有關科目的專科

醫生及牙醫具備資格，能察覺及控制併發症，

從而帶來更佳的臨床效果，以及降低併發症的

發病率；

(d) 使用第 3B級及第 4級激光儀器時沒有正確地依
照安全指引，可引致瞎盲、灼傷，甚至燒傷；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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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顧客向執業醫生／牙醫尋求激光／彩光儀器治

療更有保障，因為執業醫生／牙醫須遵守專業

規例及執業守則，並已投購專業彌償保險。

11. 李卓人議員不信納陳醫生在上文第 10段所述的理
由，消委會去年曾接獲 3宗有關醫生不正確使用激光／彩
光儀器的投訴，足可證明。李議員指出，鑒於美容院使

用激光／彩光儀器進行治療的次數頗多 (部分團體指出
約為 50萬次 )，去年僅錄得 25宗有關美容院不正確使用激
光／彩光儀器的投訴個案，與投訴醫生的同類個案數字

比較，比例不高。

12. 陳衍里醫生回應時表示，投訴美容院使用及操作激
光／彩光儀器的數字不多，是因為美容師一般使用強度

非常低的激光／彩光為顧客服務，以免引起併發症。這

一點可解釋為何接受如脫毛治療的顧客經過十數次治

療，仍看不見成效。

13. 陳婉嫻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向美容業澄清，在擬議的
架構下，業內人士可否繼續使用及操作激光及彩光儀

器，進行如脫毛及活膚等美容治療；若可繼續，他們在

甚麼情況下可獲准這樣做。當局建議與醫療專業人員、

美容業及有關組織代表成立工作小組，陳議員亦促請政

府在該工作小組中擔當積極的角色，以實施管制及使用

選定醫療儀器的建議。陳議員指出，由於政府當局只向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提供秘書支援，因此已發生多項

有關中醫規管的糾紛。

14. 李鳳英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評估醫療儀器的規
管建議對美容業的影響，而當局會否設立過渡期，讓受

影響人士接受認可培訓。李議員進而表示，她不明白為

何在醫生／牙醫授權下，非醫生應獲准操作及使用激光

／彩光儀器，但在美容院工作的人士即使曾接受認可培

訓，亦不獲准許。

15. 楊森議員建議設立考試制度，測試非醫療人員能否
操作及使用醫療儀器，然後才讓他們使用此類儀器為別

人提供服務。鑒於團體關注醫療儀器的規管建議會對業

務構成不良影響，楊森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進一步區分

何謂醫療儀器及美容儀器。

16. 勞永樂議員認為，為了在保障公眾安全與美容業發
展之間取得平衡，政府當局應澄清甚麼程序屬醫療及美

容程序。勞議員基於陳醫生在上文第 10段所述的理由，
不同意應准許曾接受醫療儀器操作及使用培訓的非醫療

人員進行一些最好由醫療專業人員執行的程序。勞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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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委員尊重少數人意見之餘，亦不可忽略大多數人的

意見，因為多數人都歡迎規管醫療儀器，以保障他們的

健康及安全。

17. 考慮到委員及團體的意見後，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

秘書長表示，擬議的規管架構一方面旨在保障病人、使

用者及公眾的健康及安全，另一方面則確保本港可繼續

掌握新科技。規管的程度應與醫療儀器的相關風險水平

相符。與此同時，規管措施既不應對規管者、從業員及

業界帶來不必要的負擔，亦不應妨礙業界推出有利大眾

的新產品。

18.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澄清，政府當局沒有意

圖利用擬議的醫療儀器規管措施規管某個行業，或把現

時由某界別透過使用及操作醫療儀器提供的服務，轉予

另一界別。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指出，政府當局

計劃首先推行一套行政規管制度，以便長遠的法定規管

能順利過渡。此行政規管制度將為立法制度作好準備及

奠定基礎。當局會邀請製造商、進口商及本地代表在自

願的情況下列出其醫療儀器。有關列表將會公開讓消費

者參考。當局亦會設立醫療儀器事故呈報制度。政府當

局在制訂行政規管制度時，會考慮團體及委員的所有意

見。

19.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進而表示，政府當局會

保證擬議的醫療儀器規管措施不會影響美容業的業務或

發展。政府當局的構想是准許美容院繼續使用若干它們

現時管有的高風險醫療儀器，但其員工必須接受使用及

操作此類儀器的認可培訓。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亦指出，政府當局會考慮聯絡職業訓練局，為美容業從

業員提供培訓課程，期望能提升他們使用醫療儀器的水

平。

20. 主席總結時要求香港醫學會代表就操作及使用高風
險醫療儀器所需的培訓提供補充資料。主席亦要求政府

當局以書面回應團體及委員的意見。

2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6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4月 27日


